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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59� � � � � � � �证券简称：齐星铁塔 公告编号：2016—017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2015年度报告问询函

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近期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山东齐

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6】第2号）。 公司对此非常重

视，对问询函所列问题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做出了书面回复，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1、请你公司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2015年修订）》的要求，对于占公司2015年度营业收入总额或营业利润总额10%以上的行业、产品或地

区，分项列示其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毛利率，并分析其变动情况。

回复：

（1）公司按业务类别分项列示“占公司营业收入总额或营业利润总额10%以上项目” 本期和上期的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毛利率及其变动情况：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钢管塔 50,774,409.51 38,898,940.93 23.39% 60,131,918.03 44,597,409.56 25.83%

角钢塔 489,795,052.17 396,787,940.49 18.99% 479,811,927.12 432,078,195.84 9.95%

立体停车设备

及安装劳务

92,451,676.62 62,204,248.24 32.72% 31,649,587.33 27,023,100.38 14.62%

续表

项目

变动情况

收入增减 收入同比 成本增减 成本同比 毛利率同比

钢管塔 -9,357,508.52 -15.56% -5,698,468.63 -12.78% -2.45%

角钢塔 9,983,125.05 2.08% -35,290,255.35 -8.17% 9.04%

立体停车设备及安

装劳务

60,802,089.29 192.11% 35,181,147.86 130.19% 18.10%

（2）分业务类别分析收入、成本及毛利率的变动情况：

①钢管塔：钢管塔业务一直是公司毛利较高且毛利率水平较稳定的产品，本期因订单有所减少导致

收入成本有所下降，毛利率有所下降但还是稳定在近几年平均水平。

②角钢塔：角钢塔业务是公司最主要的业务类型，角钢塔业务毛利率上升主要是材料成本的下降，本

期钢材价格呈逐步下降趋势， 导致公司生产成本中直接材料主材平均单位生产成本较上期下降幅度较

大；同时公司订单价格的下降相比材料价格的下降有滞后性，本期公司执行合同订单价格相比上期平均

单价下降6.29%，本期单位成本较上期平均单位成本下降约15.13%，导致公司本年度毛利率大幅增长。

③立体停车设备及安装劳务：本期公司大力支持立体停车设备及安装劳务业务发展，积极开拓市场，

并改变销售策略， 充分利用各地经销商条件， 使得本期收入较上期增长约192.11%， 成本同比增长

130.19%，低于收入增长幅度，导致毛利率同比上升18个百分点。 毛利率大幅上升的原因主要为销售量大

幅增长的同时平均销售单价变化不大而平均单位生产成本快速降低的规模效应。 2014年8月份三万套立

体停车设备募投项目建成投产，随着本期订单量的加大，厂房、设备折旧等固定生产成本分摊降低单位生

产成本，此外2015年主材H型钢、镀锌卷板等价格走低也有利于生产成本的降低从而提高毛利水平。

综上所述，本期营业收入的增加主要为立体停车设备及安装劳务、角钢塔等业务收入增加，因主材价

格的下降导致主要产品角钢塔成本大幅下降，同时立体停车设备规模效应的显现及材料价格的下降导致

成本下降等，基于以上原因本期所有产品综合毛利率也较上期增长9.67%。

2、2015年，你公司营业收入为66,156.43万元，同比增长12.05%，运输费为2,089.90万元，同比下降

19.16%，请你公司说明2015年收入增长但运输费下降的原因。

回复：

公司运费结构按工程项目列示如下：

项目 2015年收入 2015年运费 2014年收入 2014年运费

铁塔国际工程 87,815,819.24 4,298,907.19 111,576,504.69 1,659,789.90

铁塔国内工程 452,753,642.44 14,585,648.38 428,367,340.46 23,740,582.59

车库项目 92,451,676.62 2,014,456.54 31,649,587.33 453,447.31

合计 633,021,138.30 20,899,012.11 571,593,432.48 25,853,819.80

续表：

项目 收入变动金额 收入同比增减 运费变动金额 运费同比增减

铁塔国际工程 -23,760,685.45 -21.30% 2,639,117.29 159.00%

铁塔国内工程 24,386,301.98 5.69% -9,154,934.21 -38.56%

车库项目 60,802,089.29 192.11% 1,561,009.23 344.25%

合计 61,427,705.82 10.75% -4,954,807.69 -19.16%

公司2015年收入增加而运费大幅下降，主要原因说明如下：

（1）本期国内项目运输距离的大幅下降是导致本期收入上升而运费下降的主要原因。

①铁塔国际工程运费增加：本期外销收入较上期下降2,300多万，同比下降21.3%，而运费却较上期

增长159.00%，主要原因是运输目的地结构变化，本期出口占比较大的缅甸工程走内陆港口出口（云南等

地），需要公司承担到内陆港口的运费，此运费金额很大；而上年度大部分出口主要到青岛或天津等港

口，距离较短，运费较低。 上述原因导致出口收入下降，运输费用大幅增加。

②车库项目运费增加：本期车库项目收入较上期增长6,080.21万元，增长幅度达192.11%，同时本期

车库项目运费较上期增长156.10万，增长幅度344.25%。由于本年度公司新增车库项目施工地点大多在省

外，省外收入占车库项目总收入的80%以上，距离较远，导致运费大幅增长。

③铁塔国内工程运费大幅减少： 本期铁塔内销收入较上期增长2438.63万元， 运费却下降915.49万

元，运费却较上期下降38.56%。

2015年工程交货多为山东省内以及山东省周边的天津河北等地区， 而2014年工程多为省外等较远

地区。

综上所述，停车设备制作及安装收入增加导致运费增加，铁塔国际工程收入下降运费上升，但是这些

项目收入、运费占比较小，并不能导致收入增长但运费下降。而收入运费占比最大的国内铁塔工程运输距

离的降低导致运费的下降幅度较大。 由于国内铁塔工程是主要收入项目，上述原因是导致收入增加运费

下降的重要原因。

（2）新任管理层加强物流管理，对降低单位运费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2015年新任管理层上任后，采

取多种措施深入挖潜，降低物流运输费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综上所述，虽然本期公司销售收入有所增长，但是本期铁塔国内工程由于发货距离缩短及公司进一

步加强管理等综合各种因素致使2015年收入增长但运输费下降。

3、2015年，你公司研发人员数量为186人，同比增长63.15%，研发投入金额为2,825.00万元,同比增

长16.43%，请你公司说明研发人员数量增长幅度较大的原因，以及研发投入金额增幅与研发人员数量增

幅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

回复：

（1）为加强公司的技术创新实力，丰富产品种类，强化市场占有率，确保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公司一

直将新产品研发作为一项重要规划，不断培养和建立一支知识结构合理、年龄搭配科学的研发团队，为公

司做强做大提供有力技术保障。 2015年，公司为进一步保证研发工作质量，根据研发需要调整了人员配

备，大量增加了基础性研发人员，从而导致研发人员数量增长幅度较大；

（2） 研发方面2015年目标是优化研发人员结构、 加强研发质量控制为未来研发大幅度增长做好基

础，因此2015年研发项目和研发投入并未有明显增长，而研发人员调整方面主要是大量增加了基础性研

发人员，而基础性研发人员相对薪酬并不高。

综上所述原因，导致研发人员数量增长幅度较大，而研发投入金额增幅与研发人员数量增幅存在较

大差异。

4、2015年，你公司转回或转销存货跌价准备1,106.47万元，请你公司补充披露转回或转销存货跌价

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2014年期末公司对各存货项目进行减值测试时，发现原材料中为生产产成品储备的主材因产成品毛

利率较低存在较大减值迹象，车库部分工程项目年限较长或处于停滞状态以及青岛子公司车库产成品因

投产不久单位生产成本较高存在减值迹象，另外公司为执行个别铁塔合同项目生产的库存商品及在产品

由于客户的原因推迟交货等情形存在减值迹象，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进行减值测试，测算出部分

项目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公司按照规定计提了相应的跌价准备。 2015年度公司根据期初存货跌价准备

的变动情况，进行了合理的会计处理，2015年度存货跌价准备明细汇总如下：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减少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其他 转回或转销 其他

原材料 4,751,963.37 2,176,454.32 4,354,874.69 2,573,543.00

在产品 5,703,422.69 1,297,999.49 4,430,760.17 2,570,662.01

库存商品 3,661,254.08 992,563.48 2,279,034.72 2,374,782.84

合计 14,116,640.14 4,467,017.29 11,064,669.58 7,518,987.85

2015年度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对期初计提的减值准备进行了转回或转销的会计处理：

①存货跌价准备的转回，是指资产负债表日企业的存货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转回计提的存货

跌价准备。 存货跌价准备转回的条件是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而不是在当期造成存货

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的其他影响因素。 当符合存货跌价准备转回的条件时，应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

备的金额内转回，转回的存货跌价准备与计提该准备的存货项目或类别应当存在直接对应关系，且转回

的金额以将存货跌价准备余额冲减至零为限。

②存货跌价准备的转销，是指企业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如果其中有部分存货已经销售，则企业在结

转销售成本时，应同时结转对其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对于因债务重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转出的存货，

也应同时结转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如果按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应当按照发生销售、债务重

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等而转出存货的成本占该存货未转出前该类别存货成本的比例结转相应的存货跌

价准备。

2015年度，公司转销存货跌价准备1,106.47万元，不存在转回存货跌价准备的情况，具体的转销原因

分析如下：

1、原材料转销原因分析如下：

2015年期末原材料库存中属于期初的积压原材料对应的原材料的跌价准备金额为397,088.68元，并

对其重新进行跌价测试，除前述情况外期初计提其他的原材料跌价在2015年度均已全部领用并实现了对

外销售，因此期初对应的这部分原材料的跌价准备4,354,874.69元，在2015年度做跌价准备转销处理。

2、铁塔项目的转销情况

（1）铁塔产成品转销原因分析如下：

期初产成品工程计提的跌价准备，除少许输电塔项目外，其他项目均在2015年度全部实现了对外销

售，因此其对应的期初工程明细计提的跌价准备965,386.52元，在2015年度做转销处理。本期转销实际转

销金额1,031,107.15�元，差异65,720.63元系当期计提当期转销存货跌价准备。

（2）铁塔在产品转销原因分析如下：

期初在产品工程计提的跌价准备明细，除蒙古输电塔项目外，其他工程项目2015年度全部完工并实

现了对外销售，因此其对应的期初工程明细计提的跌价准备1,938,887.50元，在2015年度做转销处理。

3、车库项目存货转销原因分析说明：

（1） 车库产成品存货跌价转销分析：

期初车库产成品工程计提的跌价准备中，532后悬臂和495后悬臂优化在2015年未实现销售变动，故

该部分2014年末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不转销，不转销的金额为919,779.80元，并重新进行跌价测试。

除532后悬臂和495后悬臂优化外，其他车库产成品对应的项目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符合转销条件，

因此其对应的期初工程明细计提的跌价准备1,248,484.09元，在2015年度做转销处理。

（2）车库在成品存货跌价准备转销分析：

期初车库在产品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中少许金额产品在2015年未实现销售， 故该部分2014年末计

提的存货跌价准备不转销，不转销的金额为478,458.02元，并重新进行减值测试。

除上述项目外，其他车库在产品对应的项目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符合转销条件，公司做了转销账务

处理。 与账面转销金额2,491,872.67元之间的差额38,990.58元本期计提本期转销金额。

综上所述，公司认为本期转回或转销存货跌价准备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处理，理由充分，具

有合理性。

5、你公司2014年计提固定资产减值损失金额为830.97万元， 2015年未计提固定资产减值损失，请

你公司补充披露2015年未计提固定资产减值损失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的规定，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判断资产是否存在可能

发生减值的迹象。

存在下列迹象的，表明资产可能发生了减值：

（一）资产的市价当期大幅度下跌，其跌幅明显高于因时间的推移或者正常使用而预计的下跌。

（二）企业经营所处的经济、技术或者法律等环境以及资产所处的市场在当期或者将在近期发生重

大变化，从而对企业产生不利影响。

（三）市场利率或者其他市场投资报酬率在当期已经提高，从而影响企业计算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

量现值的折现率，导致资产可收回金额大幅度降低。

（四）有证据表明资产已经陈旧过时或者其实体已经损坏。

（五）资产已经或者将被闲置、终止使用或者计划提前处置。

（六）企业内部报告的证据表明资产的经济绩效已经低于或者将低于预期，如资产所创造的净现金

流量或者实现的营业利润（或者亏损）远远低于（或者高于）预计金额等。

（七）其他表明资产可能已经发生减值的迹象。

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当估计其可收回金额。 可收回金额应当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

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2014年末，公司本部部分车库生产用机器设备已闲置不再使用，此部分固定资产存在减值迹象。在确

定其可收回金额时，因资产不存在销售协议和活跃交易市场，故以可获取的最佳信息为基础，估计资产的

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因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为两者中较高者，故可收回金额以

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为准。 经测试可收回金额低于固定资产账面价值1,369,865.28元，公司

对其计提了减值准备。子公司青岛齐星铁塔有限公司，因公司常年亏损，企业内部报告的证据表明资产的

经济绩效已经低于预期， 资产所实现的营业亏损远远高于预计金额，2014年末公司聘请具有相关资质的

评估机构对公司固定资产进行评估，由于无法可靠估计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故评估

时以固定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作为其可收回金额。评估结果显示各项固定资产可收回金额低于

账面价值合计6,939,810.39元，公司对其计提了减值准备。

2015年末，在判断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时发现，上年度已计提减值准备的本部部分车

库用机器设备在铁塔制造车间可以使用并已利用，经判断此部分固定资产仍存在减值迹象，但在进行减

值测试时测算出可收回金额大于目前账面价值，不需继续计提减值准备。 在期末判断资产是否存在可能

发生减值的迹象时，未发现公司资产存在进一步减值的迹象。

综上所述，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对固定资产判断是否存在减值迹象，以及对存在减值迹象

的固定资产进行测试，公司认为不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是合理的。

6、2015年3月7日，你公司披露收到Stonewall资源等申请人向公司送交的、提交给香港国际仲裁中

心的仲裁通知， 对方因公司终止了有关收购Stonewall资源控股的下属子公司Stonewall矿业的股份出

售协议，向公司求偿金额不少于1.1亿美元的赔偿，该仲裁程序尚在进行之中，你公司2015年年报中未对

该仲裁事项确认预计负债。请你公司补充披露2015年年报中未对该仲裁事项确认预计负债的原因及合理

性，请你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就上述事项的合规性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1）情况说明：

2015年3月4日公司收到Stonewall� Resources� Proprietary� Limited� （以下简称 “Stonewall资

源” ）、Lloyd� Dunbar� Birrell� 、Donald� Anthony� Birrell、Jeanne� Patricia� Mcleod、Arcay� Capital�

Partners� Proprietary� Limited（以下合称“申请人” ）通过电子邮件向公司送交、并提交给香港国际仲

裁中心（HKIAC）的仲裁通知。根据仲裁通知，因公司终止了有关收购Stonewall资源控股的下属子公司

Stonewall� Mining� Proprietary� Limited(以下简称“Stonewall矿业” )的股份出售协议，申请人初步向

公司提出金额不少于1.1亿美元的索赔。

该仲裁案件发生后，公司与控股股东晋中龙跃高度重视，积极应诉。公司委托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牵头组成国际律师团联合应诉。 审理本案的仲裁庭已根据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规则组成，本案各方也分别

提交了相关证据材料，预计本案开庭审理的时间在2016年3月11日至14日。

本案纠纷的主要情况如下：

2013年11月22日， 公司与申请人正式签订 《股权出售协议 （Stonewall� Mining� Proprietary�

Limited）》（以下简称 “《股权出售协议》” ）， 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后， 以867,752,

000.00元人民币（折合141,546,693美元）的价格收购Stonewall矿业100%股权。 合同约定适用澳大利

亚法，如出现纠纷，应当提交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申请仲裁解决。 双方根据项目进程情况，签订

了两次书面《补充协议》进行延期，将协议到期日最终延期至2014年11月17日。 在收购项目进展过程中，

公司聘请了财务顾问、会计师、律师、评估师，并与申请人派出人员共同组成联合工作组，双方始终合作良

好，为收购项目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公司已先后取得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外管局等批复文件。

根据买卖双方签署的《股权出售协议》（《Share� Sale� Agreement》），其中关于协议终止事项的约

定内容如下表所示：

13���生效条件 13���Conditions�for�effectiveness

13.1�本协议在以下各条件满足后生效 （本第13条以

及第1、4、9、12、14、15、16和18各条除外，下称“继续

有效条款” ）：

(1) Stonewall已取得所有必要的公司批准

并通过其股东所有必要决议以便为了澳交所上市规

则第11章所有适用规则目的进行本协议项下的股份

买卖；

(2) 南非反垄断部门对本协议项下交易的批

准（限于有此必要）；

(3) 取得南非矿产资源部部长同意依据2002

年矿产与石油资源开发修订法案（南非）第11条进行

本协议项下的公司控制权变更；

(4) 南非的并购监管委员会授予的、就公司法

（南非）第119(6)条的豁免；

(5) 买方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批准进行非公

开发行股票；

(6) 买方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取得进

行非公开发行股票所需全部批准，其内容与买方向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交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计划

一致；和

(7) 买方取得中国法律规定需由中国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商务部和外汇管理局颁发的批

准本协议及项下交易 （包括实施本协议项下交易结

构）的批准。

13.1�The�following�conditions�must�be�satisfied�before� this�

Agreement�(other�than�this�clause�13,�and�clauses�1,�4,�9,�

12, �14, �15, �16�and�18� (Surviving�Provisions)) �will�have�

effect:

(1) Stonewall� having� obtained� all� necessary�

corporate�approvals�and�passed�all�necessary�resolutions�of�

its�members�required�in�order�to�proceed�with�the�sale�and�

purchase� of� the� Shares� under� this� Agreement� for� the�

purposes�of� all� applicable� rules�of�Chapter� 11�of� the�ASX�

Listing�Rules;

(2) the�approval,�in�so�far�as�it�may�be�necessary,�of�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of� South� Africa� to� the�

transaction�set�out�in�this�Agreement;

(3) consent� from� the�Minister� of� the� South�African�

Department�of�Mineral�Resources�to�the�change�of�control�of�

the� Target� Company� contemplated� by� this� Agreement�

pursuant� to� section� 11� of� the� Mineral� and� Petroleum�

Resources� Development� Amendment� Act, � 2002� (South�

Africa)�being�obtained;

(4) exemption� in� terms� of� section� 119 (6) � of� the�

Companies� Act� (RSA) � being� granted� by� the� Takeovers�

Regulation�Panel�in�South�Africa;

(5) the� Purchaser� having� passed� all� necessary�

resolutions�of�its�members�approving�the�undertaking�of�the�

Private�Placement;

(6) the�Purchaser�obtaining�all�approvals�required�in�

order�to�proceed�with�the�Private�Placement�from�the�China�

Securities�Regulatory�Commission� in� the�same� form�as� the�

Private�Placement�scheme�submitted�by�the�Purchaser�to�the�

China�Securities�Regulatory�Commission;�and

(7) the� Purchaser� obtaining� the� approvals� of� this�

Agreement� and� the� transactions� contemplated� by� this�

Agreement�(including�the�implementation�of�the�transaction�

structure�contemplated�by�this�Agreement) �required�under�

PRC� law� to� be� granted� by�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Commission�of�the�PRC, �the�Ministry�of�Commerce�

of� the� PRC� and�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Foreign�

Exchange�of�the�PRC.

13.11���如果第13.1条中的任何条件在到期日之前未

满足或（在可能的情况下）被相关方豁免或者在到期

日之前无法满足，则：

13.11.1��如果Stonewall已履行其在第13.3、13.4

和13.6条项下义务，Stonewall可在交割前的任何时

候通知每一其他方终止本协议；或

13.11.2��如果买方已履行其在第13.2、13.4和13.6

条项下义务，买方可在交割前的任何时候通知每一其

他方终止本协议。

13.11���If�any�of�the�conditions�in�clause�13.1�are�not�satisfied�

or�(where�possible)�waived�by�the�relevant�party�by�the�End�

Date, �or�become� incapable�of� satisfaction�before� the� End�

Date:

13.11.1�� Stonewall� may, � if� it� has� complied� with� its�

obligations�under�clauses�13.3,�13.4�and�13.6;�or

13.11.2��the�Purchaser�may, �if�it�has�complied�with�its�

obligations�under�clauses�13.2,�13.4�and�13.6,

terminate� this� Agreement� at� any� time� before�

Completion�by�notice�to�each�other�party.

根据第合同约定，公司于2014年11月13日向Stonewall等相关方发出了《告知函》，称公司在《股权

出售协议》到期后不再签署延期协议。

该仲裁案件发生后，公司与控股股东晋中龙跃高度重视。为维护广大投资者根本利益，保障公司经营

不受影响，经认真研讨后，公司控股股东晋中龙跃向公司出具《承诺函》：“若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出具了需

要贵司承担一定责任并支付资金进行赔付的仲裁裁决书，本公司将在仲裁结果执行完毕后15日内提供全

额资金进行支持，以避免对贵公司及广大投资者造成损害。 ”

（2）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

自Stonewall资源于2015年3月发出《仲裁通知》提起本案仲裁程序后，双方已经完成了庭审前的大

部分工作，包括每一方各两轮书面文件的提交和证据披露等。 依据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相关规定及工作进

展，本案开庭审理的时间定在2016年3月11日至14日。

（3）不计提预计负债的理由

①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的规定，或有事项作为一种不确定事项，是由企业过去

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结果是否发生具有不确定性或者或有事项的结果预计将会发生，但发生的具体时

间或金额具有不确定性。根据或有事项准则的规定，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应当确

认为预计负债：①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②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是指履行

与或有事项相关的现时义务时，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可能性超过50％但小于或等于95％；③该义务

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目前该仲裁尚未开庭审理。 依据金杜律师提供的该仲裁案件进展说明以及公司法律顾问、专家等各

方面的意见，公司的各项主张有很强的说服力，获得仲裁庭支持的可能性很大。 因此，该或有事项并未产

生公司承担的现时义务。根据以上资料综合判断，该诉讼尚未达到预计负债的确认条件，因此根据会计准

则规定，公司未计提预计负债。

②申请人虽然在提起仲裁之初提出了求偿金额不少于1.1亿美元的初步诉求，但是，其在后续仲裁文

件递交过程中对该求偿金额的计算方法进行了反复修改，并表示索赔金额亦需进行调整。 在最新提交的

证据材料中，申请人并未明确说明求偿的具体金额。 申请人的索赔金额难以可靠的计量。

③年报审计会计师与公司高管以及仲裁事项代理律师等人员进行了访谈，了解了仲裁事项的具体情

况，获取并审阅了公司关于仲裁案件阶段性进展的分析说明及对该仲裁事项的判断、决策、审批等相关资

料文件，检查了与仲裁事项相关的合同、协议等证据。据此，会计师认为：齐星铁塔仲裁事项未满足确认预

计负债的条件，因此齐星铁塔未确认预计负债。 齐星铁塔财务报告对此次未决仲裁未计提预计负债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财务报告中，齐星铁塔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的相关规

定进行了充分披露。

综上所述，公司2015年年报中未对该仲裁事项确认预计负债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具有合理性。

特此公告。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035�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天楹 公告编号：TY2016-10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自2016年2月18日上午开市起复牌。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申请，公司

股票（股票简称：中国天楹，股票代码：000035）于2015年12月14日上午开市起停牌。

公司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系公司计划与实际控制人严圣军及其他投资者联

合设立境内收购主体通过竞标方式收购德国可再生能源企业EEW公司，收购完成后由公

司通过发行股份购买境内收购主体股权的形式将该海外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同时募集配套

资金。 在通过前两轮竞标后，公司于2016年2月4日接到未能通过最终竞标的通知，因而公

司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并定于2016年2月17日召开投资者说明会，就终

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情况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结束

后，公司即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6年2月18日上午开市起复牌。 详见公司

于2016年2月15日在指定媒体发布的《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公告编

号：TY2016-07）。

公司已如期召开了投资者说明会，详见公司于2016年2月18日发布的《关于终止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TY2016-09）。 现根据相关规

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中国天楹，股票代码：000035）自2016

年2月18日（星期四）上午开市起复牌。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发布的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17日

证券代码：000035� � � � �证券简称：中国天楹 公告编号： TY2016-09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投资者说明会召

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6年2月17日下午15：00—16：00通过网上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召开了投资者说明会，就公司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并在信息披露规定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心的问题

进行了回答。 现将投资者说明会召开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

2016年2月16日，公司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了《关于终止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召开投资者说明会的公告》，2016年2月17日下午15：00—16：00以

网络互动方式召开了投资者说明会，公司董事长严圣军先圣、公司副总裁郭峰伟先生和程

健先生出席了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就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解答。

二、 本次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公司已将本次网上投资者说明会上投资者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内容编制成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网上投资者说明会问题及回复摘要》，广大投资者可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动易（irm.cninfo.com.cn）上查阅。

公司将继续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上与广大投资者沟通、交流，公司对于长期以来

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17日

证券代码：002431� � � � � � � �证券简称：棕榈园林 公告编号：2016-022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价异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棕榈园林，证券代码：

002431）交易价格连续3个交易日(2016年2月15日、2016年2月16日、2016年2月17日)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4.37%。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就相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核查，现将有关核查情况说明

如下：

1、2016年2月1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对外投资VR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6-020），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经核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4、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5、近期公司未发现2015年度报告披露前出现业绩泄露，或者因业绩传闻导致公司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未公开重大信息；公司已于2016年1月30日披露了《2015年度业绩预告

修正公告》（公告编号2016-009）；

6、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7、经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

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策划、商讨、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

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

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

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2016年2月1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对外投资VR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

司拟与深圳和君正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盐城满天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关

于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参与VR产业基金投资之战略合作协议》，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2,000万元，作为有限合伙人之一签署《盐城满天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

议》。 此次合作能够加强VR/AR技术与公司泛规划设计、商业地产景观配套、生态城镇配

套产业的迭代升级，实现“VR/AR+” 的新业态，但鉴于投资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

较低等特点，本次对外投资仍具有一定的投资风险。

2、经公司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3、《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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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属于药品生产企业，根据我国医药行业的现行法规，医药生产企业经营期间必须取得国家和各省药品监

管部门颁发的相关证书和许可证，包括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批准文号、GMP认证证书、药包材注册证等。 上述证书及

许可证均有一定的有效期，有效期满，公司需接受有关部门的重新评估，合格后方可延续公司获得的特许经营许可

证。 倘若公司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获得批准文号的再注册批件，或未能在相关证书有效期届满之前换领新证，公司

的生产经营将受到一定影响。

（四）原材料价格波动以及原材料供应风险

公司 X射线造影剂原料药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碘。 报告期内，原料碘的采购金额占 X射线造影剂产品当期采购

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76.35%、70.41%、63.60%和 53.68%，碘的价格直接影响到公司原材料的采购及成本。本次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产能进一步扩大，对原材料的需求量也将相应增长，原材料的价格及供应将对公司产生较大

影响。

碘的主要生产企业目前主要集中在智利和日本。 2011年，两大碘生产国智利和日本相继发生大地震，使全世界范

围内的碘供应出现紧缩，而日本地震导致的核电站辐射泄漏又使碘的需求量大幅增加，双重因素导致碘价格不断上

涨，从 2011年平均 4万美元 / 吨上涨至 2012年平均 6.50万美元 / 吨。

如果因某些突发事件造成碘供应量不足或碘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则公司存在成本上升以及原材料供应风险。

（五）主要客户集中风险

报告期内， 公司对第一大客户扬子江药业的销售额占公司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26.14%、45.79%、24.48%和

22.93%； 对扬子江药业的碘海醇原料药销售额占公司碘海醇原料药销售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46.27%、66.19%、42.86%和

43.89%。

扬子江药业的碘海醇制剂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较高，2010-2012年，根据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及中国药学会的统

计数据，扬子江药业生产的碘海醇注射液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分别为 31.08%、32.71%和 33.26%，本公司作为扬子江药业碘

海醇原料药的主要供应商与其进行配套。上述市场竞争格局及供应关系导致公司对扬子江药业的销售较为集中。若

扬子江药业减少甚至停止对公司碘海醇原料药的采购，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六）市场竞争风险

X射线造影剂原料药产品具有较高的技术壁垒，由于该类产品的仿制药企业数量少且规模较小，因此市场份额

还主要由原研厂占据。 本公司作为世界少数几个拥有欧盟和日本准入资格的碘海醇原料药生产企业， 竞争优势明

显。 此外公司正积极为其他产品进行高端市场的认证，未来将形成多品种的协同效应。

由于 X射线造影剂行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市场潜力巨大，现有企业可能会加大对该领域的投入，以抢占市场

份额，未来也可能有更多的企业进入该行业。 上述因素不仅会对行业整体的利润率造成一定负面影响，而且也会使

公司在维持并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时面临更激烈的竞争而影响公司经营业绩。

（七）资产负债率较高的风险

目前本公司融资主要依赖银行借款，报告期内母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59.61%、56.86%、55.00%和 43.89%，银行借款

余额分别为 35,257.10万元、49,702.05万元、56,902.48万元和 83,116.17万元，其中短期借款（含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余额

分别为 30,357.10万元、38,702.05万元、34,237.80万元和 45,754.85万元，具有较高的偿债压力。 如果银行信贷收缩，在归还

到期贷款后有可能无法取得新的贷款，将有可能造成公司短期偿债资金紧张的局面，公司存在一定的短期债务偿还

风险。

（八）应收账款坏账风险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净额分别为 5,728.90万元、5,139.24万元、6,472.73万元和 8,114.74万元，占同期流动资产

的比例分别为 16.67%、13.78%、17.54%和 17.15%。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公司应收账款可能进一步增加，如果出现应收账款不能按期收回或发生坏账的情况，

公司业绩和生产经营将受到不利影响。

（九）技术替代风险

目前主流的造影剂，按照造影原理划分，主要分为超声造影剂、X射线造影剂、磁共振造影剂，三类造影剂的差异

主要在于价格、效果及适用的器官和部位。 根据 Newport�Premium统计，X射线造影剂 2012年市场规模比例为 76.59%，是全

球范围内使用最为广泛的造影剂门类。公司目前主要致力于 X射线造影剂原料药的生产，如果未来由于技术进步，导

致磁共振检查的价格出现大幅下降，或者在上述三种主流造影剂之外出现新的医学影像诊断方式，有可能会与现有

造影诊断方式形成竞争甚至替代，也包括对公司的 X射线造影剂原料药造成不利影响。

二、其他重要事项

（一）重大合同

1.重大销售合同

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本公司签署的金额在 100万元以上的仍在履行中的重大销售合同如下：

序号 合同编号 客户名称 标的

销售量

（吨）

金额

（万元）

签订日期

1 NB4500049943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盐酸左氧氟

沙星

5.00 300.00 2015.7.4

2 STL15CXN036

Dr. � Reddy’ s�

Laboratories�Ltd.

左氧氟羧酸 5.00 18.15万美元 2015.8.25

3 STL15NSY021

Genetek� Li fesciences�

Pri vate�Limi ted

碘海醇 4.00 42.40 万美元 2015.8.28

4 NB4500051086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碘克沙醇 1.00 220.00 2015.9.2

5 NB4500052205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碘海醇 50.00 4, 500.00 2015.10.10

6 DKSC15- 10- 03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

碘克沙醇 5.00 1, 000.00 2015.10.23

7 DFCSJW15- 10- 02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

碘佛醇水解

物

10.35 543.375 2015.11.2

8 NB4500052903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碘克沙醇 3.00 645.00 2015.11.5

9 DFCSJW15- 11- 01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

碘佛醇水解

物

8.00 420.00 2015.11.16

10 20151104L02

北京北陆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碘海醇 7.00 661.50 2015.11.16

11 15- ED18

East � Resources�

Enterpri ses�Limi ted

碘海醇 6.00 81.00 万美元 2015.11.23

12 STL15CXN047

Hex ia� Chemical �

Company�(HK)

碘海醇 4.00 40.776万美元 2015.11.23

13 DFCSJW15- 12- 01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

碘佛醇水解

物

16.20 850.50 2015.12.3

14 ZMCBR1- 1512031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

昌制药厂

左氧氟羧酸 4.65 199.95 2015.12.8

15 16- ED01

East � Resources�

Enterpri ses�Limi ted

碘海醇 6.20 83.70 万美元 2015.12.14

16 20151201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

碘海醇 2.40 235.20 2015.12.15

17 STL16NSY001

Unique� Pharmaceut i cal �

Laboratories

碘海醇 usp 2.40 247.20 万美元 2015.12.28

18 DT2016JZ01

Drat ig � Enterpri ses� Co. �

Limi ted

碘海醇 35.00 460.25万美元 2015.12.30

19 DT2016JZ02

Drat ig � Enterpri ses� Co. �

Limi ted

碘帕醇 10.00 140.00 万美元 2015.12.30

2.重大采购合同

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本公司签署的金额在 100万元以上的仍在履行中的重大采购合同如下：

序号 合同编号 供应商名称 标的

采购量

（吨）

金额 签订日期

1 JXSTLY- 201509134

山东博苑医药化

学有限公司

碘酸钾 20.10 301.50 万元 2015.9.28

2 JXSTLY- 201509137

内蒙古圣氏化学

有限公司

3- 氨 基 - 1, 2-

丙二醇

20.00 178.00 万元 2015.9.30

3 STLY- ZX20151204

浙江中欣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

2，3，4，5- 四 氟

苯甲酰氯

10.00 122.00 万元 2015.12.4

4 STLY- CY20151206

上海长屿化工科

技有限公司

2，3，4，5- 四 氟

苯甲酰氯

20.00 240.00 万元 2015.12.6

5 JXSTLY- 201512173

山东博苑医药化

学有限公司

碘酸钾 44.24 123.87万元 2015.12.16

3.借款合同及相应的抵押担保合同

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本公司签署的仍在履行中的借款合同及相应的抵押担保合同如下：

序号 合同编号 借款银行 签订日期 金额 期限 借款利率

资金用

途

抵押 / 担保合同

1

3301012015000

6182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仙居县支行

2015.2.28

1, 500.00 万

元

1年

按合同签订日对应

的人民银行公布的

同期同档次基准利

率上浮 5%

流 动 资

金周转

信用

2

3301012015000

8331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仙居县支行

2015.3.18

1, 500.00 万

元

1年

按合同签订日对应

的人民银行公布的

同期同档次基准利

率上浮 5%

流 动 资

金周转

信用

3

3301012015003

4859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仙居县支行

2015.10.2

1

1, 000.00 万

元

1年

按合同签订日总借

款期限对应的人民

银行公布的同期同

档次基准利率上浮

15%

流 动 资

金周转

信用

4

2013年宜中信樟

字 004 号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樟树

支行

2013.6.5

10, 000.00

万元

5年 浮动利率

第 一 期

年 产

1500 吨

非离 子

型 造 影

剂 中 间

体 碘 化

物项目

2013年宜中信樟保字 003 号《保证

合同》、2013 年中信樟个保字 009

号《保证合同》、2013年宜中信樟个

保字 010 号 《保证合同》、2013 年

宜中信樟个保字 011 号 《保证合

同》、2013 年宜中信樟抵字 002 号

《抵押合同》、2013年宜中信樟个抵

字 001 号 《抵押合同》、2013 年宜

中信樟个抵字 002号《抵押合同》

5

2015年宜中信樟

字 003号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樟树

支行

2015.3.4

2, 000.00�万

元

1年

实际提款日前一个

工作日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公布的

1 年期贷款基础利

率加 138.75个基点

购 买 原

材料

2015年宜中信樟抵字 001 号《最高

额抵押合同》、2015 年宜中信樟保

字 001号《最高额担保合同》、2015

年宜中信樟个保字 001号 《最高额

保证合同》、2015 年宜中信樟个保

字 00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2015

年宜中信樟个保字 003号《最高额

抵押合同》

6

2014仙借字 155

号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仙居

支行

2014.7.7

2, 000.00 万

元

2年

人民银行 1- 3 年期

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5%

购 买 原

材料

2014仙个保字 024 号《最高额保证

合同》、2014 仙企抵字 020 号 《最

高额抵押合同》、2014 仙企抵字

02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7

2015仙借字 084

号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仙居

支行

2015.4.7

1, 000.00 万

元

1年

实际提款日前一个

工作日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发布

的贷款基础利率报

价平均利率加 32

基点

购 买 原

材料

2015仙企抵字 010 号《最高额抵押

合同》、2014 仙个保字 024 号 《最

高额保证合同》

8

2015仙借字 083

号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仙居

支行

2015.4.7

1, 500.00 万

元

2年

实际提款日 / 重新

定价日中国人民银

行公布的 1 至 5 年

期贷款基准利率上

浮 5%

购 买 原

材料

2015仙个保字 029 号《保证合同》、

2014 仙企抵字 020 号《最高额抵押

合同》

9

2015仙借字 089

号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仙居

支行

2015.4.20

2, 500.00 万

元

1年

实际提款日前一个

工作日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发布

的贷款基础利率报

价平均利率加 32

基点

购 买 原

材料

2015仙企抵字 010 号《最高额抵押

合同》、2014 仙个保字 024 号 《最

高额保证合同》

10

2015仙借字 147

号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仙居

支行

2015.6.23

2, 500.00 万

元

55个

月

浮动利率， 以实际

提款日为起算日 ，

每 12 个月为一个

浮动周期， 重新定

价一次。 首期借款

利率为实际提款日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施行的 1 至 5 年期

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5% / 在重新定价

日， 与其它分笔提

款一并按中国人民

银行公布施行的同

档次贷款基准利率

上浮 5%进行重新

定价， 作为该浮动

周期的适用利率

项 目 投

入

2015仙企抵字 006号《保证合同》、

2015仙个保字 045号《保证合同》

11

2015仙借字 167

号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仙居

支行

2015.7.8

1, 500.00 万

元

1年

实际提款日前一个

工作日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发布

的贷款基础利率报

价 平 均 利 率 加

29.25基点

购 买 原

材料

2015仙企抵字 010 号《最高额抵押

合同》、2014 仙个保字 024 号 《最

高额保证合同》

12

2015仙借字 216

号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仙居

支行

2015.9.28

2, 000.00 万

元

1年

浮动利率， 以实际

提款日为起算日 ，

每 12 个月为一个

浮动周期， 首期借

款利率为实际提款

日前一个工作日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发布的贷款基

础利率报价平均利

率加 28基点 / 在重

新定价日， 与其他

分笔提款一并按当

日前一个工作日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发布的贷款基

础利率报价平均利

率加 28 基点进行

重新定价， 作为该

浮动周期的适用利

率

经 营 周

转

2015仙企抵字 010 号《最高额抵押

合同》、2014 仙个保字 024 号 《最

高额保证合同》

13

2015 仙 借 字

224 号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仙居

支行

2015.10.15

2, 000.00 万

元

1年

浮动利率， 以实际

提款日为起算日 ，

每 12 个月为一个

浮动周期， 首期借

款利率为实际提款

日前一个工作日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发布的贷款基

础利率报价平均利

率加 28基点 / 在重

新定价日， 与其他

分笔提款一并按当

日前一个工作日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发布的贷款基

础利率报价平均利

率加 28 基点进行

重新定价， 作为该

浮动周期的适用利

率

经 营 周

转

2015仙企抵字 010 号《最高额抵押

合同》、2014 仙个保字 024 号 《最

高额保证合同》

14

2014 年 （仙

居）字 0407号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仙居支行

2014.5.22

1, 900.00 万

元

5年

人民银行公布的同

期同档次基准利率

上浮 5%

项 目 建

设支出

2012年仙居（抵）字 0104 号《最高

额抵押合同》、2014 年仙居（保）字

040729 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

2014 年仙居（保）字 040729- 1 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

15

2014 年 （仙

居）字 0474 号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仙居支行

2014.6.9

1, 800.00 万

元

5年

人民银行公布的同

期同档次基准利率

上浮 10%

项 目 设

备 购 置

支出

2014年仙居（保）字 040729 号《最

高额保证合同》、2014 年仙居（保）

字 040729- 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16

2014 年 （仙

居）字 0575号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仙居支行

2014.7.10

1, 500.00 万

元

5年

人民银行 5 年期贷

款 基准利率上 浮

10%

项 目 设

备 购 置

支出

2014年仙居（保）字 040729 号《最

高额保证合同》、2014 年仙居（保）

字 040729- 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17

2014 年 （仙

居）字 0684 号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仙居支行

2014.8.25

1, 500.00 万

元

5年

人民银行 5 年期贷

款 基准利率上 浮

10%

项 目 建

设支出

2014年仙居（保）字 040729 号《最

高额保证合同》、2014 年仙居（保）

字 040729- 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18

2014 年 （仙

居）字 0857号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仙居支行

2014.10.1

3

2, 000.00 万

元

5年

人民银行 5 年期贷

款 基准利率上 浮

10%

项 目 设

备 购 置

支出

2014年仙居（保）字 040729 号《最

高额保证合同》、2014 年仙居（保）

字 040729- 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19

2014 年 （仙

居）字 0996号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仙居支行

2014.12.3

1, 000.00 万

元

5年

人民银行 5 年期贷

款 基准利率上 浮

10%

项 目 设

备 购 置

支出

2014年仙居（保）字 040729 号《最

高额保证合同》、2014 年仙居（保）

字 040729- 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20

2014 年 （仙

居）字 1002号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仙居支行

2014.12.5

3, 300.00 万

元

5年

固定利率， 年利率

6.6%

项 目 建

设支出

2014年仙居（保）字 040729 号《最

高额保证合同》、2014 年仙居（保）

字 040729- 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21

2015 年 （仙

居）字 0012号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仙居支行

2015.1.7

1, 400.00 万

元

1年

每笔借款发放日前

一工作日全国银行

间拆借中心公布的

一年期贷款基准利

率加 650 个基点

支 付 货

款

2014年仙居（抵）字 0145 号《最高

额抵押合同》

22

2015 年 （仙

居）字 0037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仙居支行

2015.1.19

1, 000.00 万

元

1年

每笔借款发放日前

一工作日全国银行

间拆借中心公布的

一年期贷款基准利

率加 65个基点

购 买 原

材 料 及

生产 经

营费用

2014年仙居（抵）字 0145 号《最高

额抵押合同》

23

2015 年 （仙

居）字 0135号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仙居支行

2015.5.19

1, 000.00 万

元

180

天

固定利率， 年利率

5.61%

购 买 原

材料

2014年仙居（保）字 11051 号《最

高额保证合同》

24

2015 年 （仙

居）字 0500 号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仙居支行

2015.6.8 300万美元

180

天

固定利率， 年利率

1.32185%

购 买 原

材料

2014年仙居（保）字 11051 号《最

高额保证合同》

25

2015 年 （仙

居）字 0501号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仙居支行

2015.6.9

3, 000.00 万

元

1年

每笔借款发放日前

一工作日全国银行

间拆借中心公布的

一年期贷款基准利

率加 56个基点

购 买 原

材料

2014年仙居（保）字 11051 号《最

高额保证合同》

26

2015 年 （仙

居）字 0512号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仙居支行

2015.6.10

1, 000.00 万

元

180

天

固定利率， 年利率

5.61%

购 买 原

材料

2014年仙居（保）字 11051 号《最

高额保证合同》

27

2015 年 （仙

居）字 0550 号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仙居支行

2015.6.25

100.00 万美

元

180

天

固定利率， 年利率

1.14405%

购 买 原

材料

2014年仙居（保）字 11051 号《最

高额保证合同》

28

2015 年 （仙

居）字 0625号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仙居支行

2015.8.5 400.00 万元 1年

每笔借款发放日前

一工作日全国银行

间拆借中心公布的

一年期贷款基准利

率加 53.5个基点

购 买 原

材料

2014年仙居（抵）字 0126 号《最高

额抵押合同》

29

2015 年 （仙

居）字 0626号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仙居支行

2015.8.5

2, 000.00 万

元

1年

每笔借款发放日前

一工作日全国银行

间拆借中心公布的

一年期贷款基准利

率加 53.5个基点

购 买 原

材料

2014年仙居（保）字 11051 号《最

高额保证合同》

30

2015 年 （仙

居）字 0677号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仙居支行

2015.8.27

1, 200.00 万

元

1年

每笔借款发放日前

一工作日全国银行

间拆借中心公布的

一年期贷款基准利

率加 51个基点

购 买 原

材料

2012年仙居（抵）字 0111 号《最高

额抵押合同》

31

2015 年 （仙

居）字 0684 号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仙居支行

2015.8.27

250.00 万美

元

180

天

固定利率， 年利率

0.92455%

购 买 原

材料

2014年仙居（保）字 11051 号《最

高额保证合同》

32

2015 年 （仙

居） 字 00829

号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仙居支行

2015.11.6

200.00 万美

元

158

天

固定利率， 年利率

1.16065%

购 买 原

材料

2015年仙居（保）字 11061 号《最

高额保证合同》

33

2015 年 （仙

居） 字 00831

号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仙居支行

2015.11.10

3, 000.00 万

元

1年

每笔借款发放日前

一工作日全国银行

间拆借中心公布的

一年期贷款基准利

率加 48.5个基点

购 买 原

材料

2015年仙居（保）字 11061 号《最

高额保证合同》

34

2015 年 （仙

居） 字 00834

号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仙居支行

2015.11.10

1, 000.00 万

元

1年

每笔借款发放日前

一工作日全国银行

间拆借中心公布的

一年期贷款基准利

率加 48.5个基点

购 买 原

材料

2015年仙居（保）字 11061 号《最

高额保证合同》

35

2015 年 （仙

居） 字 00851

号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仙居支行

2015.11.16

2, 000.00 万

元

1年

每笔借款发放日前

一工作日全国银行

间拆借中心公布的

一年期贷款基准利

率加 48.5个基点

购 买 原

材料

2015年仙居（保）字 11061 号《最

高额保证合同》

36

2015 年 （仙

居） 字 00852

号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仙居支行

2015.11.16

1, 500.00 万

元

1年

每笔借款发放日前

一工作日全国银行

间拆借中心公布的

一年期贷款基准利

率加 48.5个基点

购 买 原

材料

2015年仙居（保）字 11061 号《最

高额保证合同》

37

2015 年 （仙

居） 字 00866

号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仙居支行

2015.11.19

150.00 万美

元

180

天

固定利率， 年利率

0.90275%

购 买 原

材料

2015年仙居（保）字 11061 号《最

高额保证合同》

38

2015 年 （仙

居） 字 00896

号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仙居支行

2015.12.4

150.00 万美

元

180

天

固定利率， 年利率

0.96915%

购 买 原

材料

信用

39

公 借 贷 字 第

ZH150000014

1433号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分行

2015.9.8

12, 000.00

万元

1年 —

综 合 授

信合同

个高保字第 99752015B01188 号，

个高保字第 99752014�B01189 号

《最高额担保合同》

40

公 借 贷 字 第

ZH150000014

3953号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分行

2015.9.10

2, 000.00 万

元

1年

固定利率， 年利率

5.29%

购 买 原

材料

个高保字第 99752015B01188 号，

个高保字第 99752014�B01189 号

《最高额担保合同》

41

公 借 贷 字 第

ZH150000016

2600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分行

2015.10.15

2, 000.00 万

元

1年

固定利率， 年利率

5.29%

购 买 原

材料

个高保字第 99752015B01188 号，

个高保字第 99752014�B01189 号

《最高额担保合同》

42

公 借 贷 字 第

ZH150000019

2679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分行

2015.12.3

3, 000.00 万

元

1年

固定利率， 年利率

5.0025%

购货

个高保字第 99752015B01188 号，

个高保字第 99752014�B01189 号

《最高额担保合同》

43

公 借 贷 字 第

ZH150000019

4928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分行

2015.12.7

3, 000.00 万

元

1年

固定利率， 年利率

5.0025%

购货

个高保字第 99752015B01188 号，

个高保字第 99752014�B01189 号

《最高额担保合同》

44

314401445701

52

上海农商银行

张江科技支行

2014.9.23

4, 000.00 万

元

8年

人民银行公布的同

期贷款基准利率上

浮 15%

支 付 项

目 工 程

款

31440144080152 《抵押合同》、

31440144070152 《保证合同 》、

31440144290152 《个人保证担保

函》

45

314401445701

53

上海农商银行

张江科技支行

2014.12.31

6, 000.00 万

元

7.5

年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的同期人民币贷款

基准利率上浮 15%

支 付 工

程款

31440144080153《抵押合同》、

31440144070153 《保 证 合

同》、31440144290153 《个人保证

担保函》

46

314401545701

29

上海农商银行

张江科技支行

2015.5.15

3, 000.00 万

元

3年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的同期人民币贷款

基准利率

购 买 机

器设备

31440154570129《权利质权合同》

47

314401545701

30

上海农商银行

张江科技支行

2015.5.22

2, 500.00 万

元

3年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的同期人民币贷款

基准利率

购 买 机

器设备

31440154570130《权利质权合同》

48

314401545701

38

上海农商银行

张江科技支行

2015.5.27

4, 500.00 万

元

8年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的同期人民币贷款

基准利率上浮 15%

购 买 机

器设备

31440154070138《保证合同》

4.银行承兑协议

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本公司签署的仍在履行中的银行承兑协议如下：

合同编号 签订时间 承兑银行

承兑额度

（万元）

保证金额

（万元）

用途

公 承 兑 字 第

ZH1500000142

861号

2015.9.9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分行

400.00 400.00

与《承兑申请书》列示的收

款人签订的商务合同项下

交易的结算

公 承 兑 字 第

ZH1500000192

028号

2015.12.2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分行

1, 000.00 1, 000.00

与《承兑申请书》列示的收

款人签订的商务合同项下

交易的结算

（二）其他事项说明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不存在其他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和业务活动可能产生重大

影响的诉讼、仲裁或被行政处罚的案件。 本公司的主要股东、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尚未了结

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未涉及刑事

诉讼。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

当事人 名称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发行人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

浙江省仙居县现代工业集聚区司

太立大道 1号

俞海平

0576- 8771�

8605

0576- 8771�

8686

保荐机构

（主 承 销

商）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318号 24

层

王其军 021- 2315�3623

021- 2315�

3510

发行人律

师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

国贸大厦 10 层

郑晓东 010- 5706�8585

010- 6526�

3519

财务审计

机构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浙江省杭州市西溪路 128 号新湖

商务大厦 9层

严善明

0571- 8821�

5851

0571- 8821�

6880

验资复核

机构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浙江省杭州市西溪路 128 号新湖

商务大厦 9层

严善明

0571- 8821�

5851

0571- 8821�

6880

资产评估

机构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杭州市教工路 18 号 EAC企业国

际 C区 11层

胡海萍

0571- 8821�

6942

0571- 8717�

8826

股票登记

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166

号中国保险大厦 36楼

— 021- 5870�8888

021- 5899�

9400

收款

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

第二营业部，

户名：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

公 司 ， 账 号

1001190729013330090

上海市浦东大道 9号 — 021- 5888�5888

021- 5888�

7354

拟上市的

证券交易

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市浦东南路 528号证券大厦 — 021- 6808�8888

021- 6880�

4868

二、本次发行上市的重要日期

项目 时间

询价推介时间 2016年 2月 22日及 2016年 2月 23日

定价公告刊登日期 2016年 2月 25日

申购日期和缴款日期 2016年 2月 26日及 2016年 3月 1日

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申请股票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

第七节 备查文件

1.招股意向书全文和备查文件可到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法定住所查阅。查阅时间：工作日上午 9:

30—11:30，下午 2:00—4:00。

2.招股意向书全文和备查文件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查询。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址：http:/ / www.sse.com.cn/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2

月

18

日


